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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七） 

 

致：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及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或“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本所指派桂钢律师、郭晓丹律师及周江昊律师作为经办律师，为发行人提供

相关的法律服务。本所之前向发行人出具了由桂钢律师、郭晓丹律师及周江昊律

师作为经办律师签署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

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为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

作报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北京市中伦律

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北京

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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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 11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了《中国证监会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

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工作函》”），本所就《工作函》涉及的有

关事宜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者外，与其在本

所出具的原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和本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本着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对本法律意见书所涉及的有

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及第一百七十三条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在对有关的文件资料和事实进行

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 《工作函》问题 1：请发行人补充说明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境外身

份的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是否重大违法行为的核查方式与核查过程。 

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为郭颂、陈弋寒夫妇及刘丹，均已经取得新加坡国籍。

在发行人向中国证监会递交本次发行的申请材料前，针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是否

有重大违法行为，本所律师及保荐机构对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部分高管及员工

进行了访谈，由实际控制人出具了相应的承诺函，并由新加坡警察局于 2013 年

2 月 27 日出具了《无刑事犯罪记录证明》，确认郭颂、陈弋寒及刘丹在此证明文

件出具日之前均无刑事犯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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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所律师对发行人的高管人员和部分员工进行了访谈，查阅实际控制

人的个人履历资料，并走访了工商、税务、法院等部门，确认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发行人递交申请材料之后，发行人每次变更审计基准日并向中国证监会递交

更新申报文件之前，本所律师及保荐机构均会对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部分高管

及员工进行了访谈，由实际控制人出具了相应的承诺函，并核查发行人实际控制

人的出入境记录，确认发行人是否可以自由出入中国国境及新加坡国境，确定发

行人实际控制人是否被限制人身自由。新加坡警察局于 2015 年 12 月 24 日出具

《无刑事犯罪记录证明》，确认郭颂、陈弋寒及刘丹在此证明文件出具日之前均

无刑事犯罪记录。 

经核查，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近三年均无刑事犯罪记录，亦无重大违法行为。  

二、 《工作函》问题 16：请发行人说明实际控制人注销中国居民身份证的

具体情况，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郭颂、陈弋寒及刘丹分别于 1995 年 12 月 6

日、1995 年 12 月 6 日及 2005 年 12 月 16 日取得新加坡国籍。郭颂及陈弋寒于

2013 年 1 月 14 日取得了武汉市公安局出具的户口注销单，刘丹于 2013 年 1 月

14 日取得了上海市公安局出具的常住人口注销登记卡，三人均注销了其中国户

籍，并上交了其中国居民身份证。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无副本，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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